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湘人社函〔2022〕40 号 

 

关于开展省本级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
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自助认证工作的通知 

 

省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各参保单位： 

为有序推进省本级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领

取资格认证工作，有效防范欺诈、冒领养老保险待遇行为，维护

社会保险基金安全，根据国家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有关规

定，结合我省当前实际情况和机关事业单位特点，现将开展省本

级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自助认证工作

（以下简称认证工作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证对象 

参加省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（以下简称机关事保）且

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（职）人员（以下简称待遇领

取人员）。 

二、认证周期 

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，省本级统一开展认证工作。在认证

工作开展初期，为确保参保单位和待遇领取人员适应自助认证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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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设立认证工作过渡期，过渡期为 6 个月（2022 年 4 月 1 日至

2022 年 9 月 30 日）。首次资格认证后，以递延方式计算认证周

期，下一个认证周期的开始时间为最新完成认证的时间。首轮认

证周期的起始时间为首次完成资格认证的时间，新增待遇领取人

员以首次发放待遇时间为认证周期开始时间，认证周期暂统一设

臵为 12 个月，截止时间为开始时间加上设臵的认证周期。待遇

领取人员每个认证周期内至少认证一次，也可多次认证，每认证

一次，最新认证时间即为认证周期开始时间，认证周期截止时间

自动向后递延。例如某某同志在 2022 年 4 月 10 日完成了首次资

格认证，即首轮认证周期开始，认证周期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4

月 10 日；期间某某同志在 2022 年 5 月 10 日进行了第二次认证，

则认证周期截止时间递延至 2023 年 5 月 10 日。 

三、认证方式 

（一）线上自助认证。参保单位应积极引导督促本单位待遇

领取人员利用“智慧人社”手机APP或“智慧人社”微信公众号、“掌

上 12333”手机 APP 进行人脸识别自助认证（具体认证操作手册

可登录“人社通”平台下载或在“机关事保”QQ 工作群内查阅）；

或通过配备摄像头的电脑登录“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”

（http://si.12333.gov.cn）或“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”

（http://rst.hunan.gov.cn）的“待遇资格认证”页面进行人脸识别自

助认证。境外居住人员可通过“中国领事”手机 APP 进行人脸识别

自助认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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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线下社会化认证。对确属重病、伤残、高龄等行动不

便或在境外居住线上自助认证未通过、未申领社保卡以及其他特

殊原因暂不能完成自助认证的待遇领取人员，由参保单位承担此

类待遇领取人员的兜底资格认证：即参保单位核实确认其待遇领

取资格状态，如实填写《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领取

人员资格认证确认表》（见附件，须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

位行政公章，以下简称《资格认证确认表》），留存具备领取待

遇资格人员的图片、视频等佐证材料备查。参保单位于每月 30

日前将签字盖章扫描的《资格认证确认表》通过“人社通”平台进

行反馈，纸质版同步报送至省机关事保中心待遇科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为简化首次认证流程，切实减轻参保人员负担，以社

会保障卡采集的持卡人本人电子照片为待遇领取人初始化生物

特征信息，用作自助认证图像信息比对，不再另外组织采集资格

认证生物特征信息。参保单位应积极引导本单位已退休（职）或

即将退休人员申领并使用社会保障卡，为自助认证奠定基础。 

（二）认证工作过渡期内，参保单位应充分宣传引导本单位

待遇领取人员完成首次资格认证。省机关事保中心将于 2022 年 7

月、8 月分两次将尚未完成首次资格认证的待遇领取人员名单反

馈至相关参保单位。过渡期结束后，省机关事保中心将于每月 20

日前通过“人社通”平台向相关参保单位反馈临近认证截止时间

的待遇领取人员具体名单，对未按规定时间进行资格认证或疑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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丧失待遇领取资格的，参保单位应及时逐一核实，提醒引导其进

行自助认证。 

（三）待遇领取人员超过认证周期未认证、认证未通过或拒

不参加资格认证的，省机关事保中心在认证周期满的次月暂停发

放其基本养老保险待遇。待遇领取人员重新通过资格认证后，从

次月恢复并补发暂停发放月份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。经核实丧失

待遇领取资格的，停发其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，职业年金待遇与基

本险待遇同步处理。 

（四）待遇领取人员死亡的，参保单位应及时申报，省机关

事保中心按规定办理养老保险关系终止手续。由于未及时办理导

致多发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由参保单位配合全额退还。 

（五）待遇领取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或服刑的，按政策暂停

其被采取强制措施及服刑期间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，刑罚执行完

毕后的待遇按规定执行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参保单位应充分认识开展认证工作

的重要性，把认证工作作为 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的一项重点工作来

抓，切实履行好本单位退休（职）人员管理服务的主体责任，明

确专责部门和专人负责，共同守护好人民群众的“养老钱”“保命

钱”。 

（二）确保责任落实。各参保单位应积极配合做好资格认证

政策宣传解释与预期引导，将资格认证的政策和渠道、履行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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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的责任和义务详尽告知待遇领取人员，确保每个待遇领取人

员都充分了解政策、熟悉自助认证流程和操作，共同做好认证工

作。有条件的参保单位可在本单位离退休干部工作部门安排工作

人员协助待遇领取人员开展自助资格认证。 

（三）规范经办服务。经认证工作确认具备待遇领取资格的

人员，继续按时为其发放基本养老保险待遇。经核实确认或通过

其他途径确认丧失领取待遇资格的，参保单位应及时提供相关资

料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停发业务。 

（四）加大处罚力度。参保单位及待遇领取人员在认证工作

中弄虚作假、失职渎职，欺诈冒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，造成基金

流失的，将按照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。鼓励参保单位

和待遇领取人员投诉举报认证工作中的问题。 

业务咨询电话：0731-84900303（省机关事保中心待遇科） 

投诉举报电话：0731-84900296（省机关事保中心稽核科） 

 

附件：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

确认表 

             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6 日 

 

    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
    （联系单位：机关事保中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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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湖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确认表 

单位名称(单位行政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管理码： 

序

号 
姓名 

待遇领取人员

身份证号码 

待遇领取人员

手机号码 
认证年度 认证方式 认证状态 认证日期 

认证经

办人 
备注 

1 赵** 
43***********

***** 

139******** 

（11 位） 
202*年 

上门、视频或其

他合理方式 

健在、死亡、失踪、

收监或其他 

20  年  月  

日 
***  

2          

3          

…          

参保单位意见 

  

我单位承诺：上述填报内容准确完整，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结果真实无误。若与实际情况不符，愿承担相关责任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单位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本页第    页，共     页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说明：1.本表 1 式 2 份，参保单位和社保机构各 1 份；参保单位负责人签名并加盖行政公章后方有效。 

      2.待遇领取人员手机号码须填写准确完整，便于事后抽查核实确认。如有特殊情况，请在备注栏内说明。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
 
 
 

  

 

 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2022 年 3 月 17 日印发 


